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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
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领导小组

一、领导小组组成 
组  长：陈  罡
主要负责人，全面负责领导小组工作，对全局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负总责。
副组长：沈连伟、陆晓光、夏瑞明、徐永科
协助组长开展工作，分管相关领域的隐患排查整治任务，督促分管科室落实工作要求。
成  员：各科室、直属单位负责人
负责本部门、本单位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的具体实施。
二、领导小组主要职责
1. 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关于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，制定本局相关工作方案和制度。
2. 组织、协调全局范围内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定期召开领导小组会议，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。
3. 督促各科室、各单位履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职责，对排查出的隐患进行登记、分类、督办，确保隐患及时整改到位。
4. 负责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宣传、培训和信息上报，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和做法。 
三、工作机构及职责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防火安全科，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。主要职责包括：收集、整理、分析全局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信息，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。协调各科室、各单位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督促落实领导小组的各项决策部署。
